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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关于企业将固

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

理: 

1、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

外销售（以下简称“试运行销售”）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

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计入当期损益，不应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

者研发支出。 

2、试运行产出的有关产品或副产品在对外销售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

存货》规定的应当确认为存货，符合其他相关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

确认为相关资产。 

3、测试固定资产可否正常运转而发生的支出属于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的必要支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的有关规定，计入该固定资

产成本。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新颁布的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相关规定进行的

合理变更，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实际情况，能提供更可

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关于变更部分会计政策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新颁布的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相关规定进行的

合理变更，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实际情况，能提供更可

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1、《老板电器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老板电器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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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板电器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5 日 


